
“持股行权” “公开征集”双管齐下　 助力中小投资者
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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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同时《公司法》还规定了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建议

权、提案权、召集及主持股东大会等权利。

上市公司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需要促进广大投资

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引导中小投资者积极行使股东权利，以达到督促上市公司完善

治理的目的。但一些中小投资者囿于对自身权利的认识不到位，未能充分行使股东

权利。投资者服务中心通过持有沪深北交易所每家上市公司一手股票，行使质询、建

议、表决、诉讼等股东权利，示范引领中小投资者主动行权、依法维权，规范上市公司

治理。

持股行权是投资者服务中心重要的职责之一。截至 ２０２４年 ４月底，投资者服务

中心持有 ５ ３６１家上市公司股票，共计行权 ４ ２７２场，累计行使包括建议权、质询权、表

决权、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等在内的股东权利 ５ ８４８次。投资者服务中心以普通股东

身份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涉嫌侵害中小股东知情权、参与权、收益权和救

济权等权益的事项，通过参加股东大会、发送股东函件、参加媒体说明会及业绩说明

会、网上问询等方式行使表决权、质询权、建议权、提案权等股东权利。

修订的《持股行权工作规则》对于持股行权的原则、组织实施、行权线索搜集与分

析决策、行权实施、行权信息公开等事项进行了规定，使得投资者服务中心持股行权

的依据更加充足，持股行权的流程更加明确，对投资者服务中心更加规范化地维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提供了依据，可进一步实现持股行权的“示范引领”“风险揭示”和“督

促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的目标。

二、公开征集股东权利，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证券法》第 ９０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

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

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以上规定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公开征集制度，在新《证券法》颁布之前，对于表决

权、提案权的公开征集，缺乏法律层面的规定，自发性征集的案例相对较少，中小股东

参与度有限，未能充分发挥公开征集的制度优势。

新《证券法》首次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行为的合法性，确立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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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保护机构公开征集主体的法律地位。投资者服务中心作为征集人，具有以下优

势：一是投资者服务中心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

构，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利害关系；二是投资者服务中心作为专业的机构，具有专家的

支持和技术的保障；三是经过开展大量的行权工作，投资者服务中心更了解上市公司

的规则和中小投资者关切的问题。

修订后的《公开征集股东权利业务规则》，进一步明确了投资者服务中心公开征

集股东权利的适用情形、征集方式、撤销情形等内容，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投资者服务

中心的专业作用和公开征集的制度优势，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以上规则的修订发布，响应了监管关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是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要求，“持股行权”“公开征集”双管齐下，是践行“金融为民”

理念的又一成功实践，必将进一步助力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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